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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補 選 監 事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)董 事 (「 董 事 」)會 (「 董

事 會 」 )宣 佈 本 公 司 將 召 開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(「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」 )以 供

本 公 司 股 東 考 慮 並 酌 情 批 准 建 議 補 選 李 景 偉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第 七 屆

監 事 會 (「 監 事 會 」 )非 職 工 代 表 監 事 (「 監 事 」 )。

李 景 偉 先 生 乃 經 本 公 司 提 名 作 為 監 事 候 選 人 。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八 月

三 十 日 召 開 的 第 七 屆 監 事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決 定 提 呈 於 臨 時 股 東 大

會 上 補 選 李 景 偉 先 生 為 監 事 。

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上 建 議 補 選 的 監 事 候 選 人 的 簡 歷 詳 情 如 下 ：

李 景 偉 先 生 ， 男 ， 中 國 籍 ， 漢 族 ， 1982 年 8 月 出 生 ， 40 歲 ， 中 國

共 產 黨 員 ， 畢 業 於 山 東 大 學 金 融 學 ， 本 科 學 歷 。 李 景 偉 先 生 是 一

名 中 國 注 冊 會 計 師 。 曾 榮 獲 山 東 省 優 秀 註 冊 會 計 師 、 濰 坊 市 註 冊

會 計 師 行 業 優 秀 黨 務 工 作 者 、 濰 坊 市 奎 文 區 優 秀 中 青 年 專 家 稱 號

等 榮 譽 。 現 任 永 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合 夥 人 。

根 據 公 司 法 及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， 李 景 偉 先 生 的 任 期 自 本 公 司 股 東

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審 議 通 過 之 日 起 至 本 公 司 第 七 屆 監 事 會 任 期 屆 滿

之 日 止 。 如 李 景 偉 先 生 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上 獲 補 選 ， 本 公 司 將 與 其

訂 立 服 務 合 同 。李 景 偉 先 生 的 薪 酬 (如 有 ĥ�本如 融 事

專 ， 零獲 慮 準 臨 公 司 提 任任， 本 任選任 優 提 於司 將準臨 公 告

秀

專 日 零上議 日

承 偉 公 議 限 選 酬

任 建 所 拓 有臨 公

供

景 偉 先 生

00歷 臨 公 司



或 其 相 聯 法 團 股 份 中 擁 有 任 何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

第 XV 部 所 界 定 的 權 益 ；( i i ) 與 本 公 司 任 何 董 事 、監 事 、高 級 管 理

人 員 、 主 要 或 控 股 股 東 概 無 任 何 關 係 ； ( i i i ) 並 無 於 本 公 司 及 ╱ 或

其 附 屬 公 司 擔 任 任 何 其 他 職 務 ；及 ( i v ) 於 過 去 三 年 概 無 於 證 券 在

香 港 或 海 外 任 何 證 券 市 場 上 市 之 公 眾 公 司 擔 任 任 何 董 事 職 位 。

除 上 文 所 披 露 者 外 ， 概 無 有 關 補 選 李 景 偉 先 生 之 其 他 事 宜 須 敦 請

本 公 司 股 東 注 意 ， 亦 無 其 他 資 料 應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. 51 ( 2 ) ( h )至 (v )條 予 以 披 露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楊 雲 龍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楊 雲 龍 先 生 、袁 瑞 先 生 、

李 志 信 先 生 及 姚 有 領 先 生 ；非 執 行 董 事 王 全 紅 先 生 及 劉 紀 錄 先 生 ；

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